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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徒得勝的生活 

          第十七章 
 

功課：記憶舊約聖經中大先知書的名稱…以賽亞書、耶利米書、耶利米哀歌、以

西結書、但以理書。 

      背誦金句：羅馬書十二 1 

 

神得勝的標準 

1.  在馬太福音五 48中，耶穌給與了什麼命令？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神對信徒在生活中的命令是什麼---沒有什麼，無人能見主？（希伯來書十二  

    14)?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雖然神命令信徒應當過聖潔的生活，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信徒都過著聖潔的生 

活。這點在哥林多前書三 1-3作出了解釋。在這些經文中提到了兩種什麼類 

    型的基督徒？     

a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b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 怎樣看出哥林多前書三 3所講的人是屬肉體的？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  根據希伯來書五 14，屬靈的人會分辦什麼？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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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聖潔是神要求基督徒達到的標準。這並不是我們到了天堂才能夠達到的。

提多書 1:7-9給我們聖潔所要求的例子。這段經文說到監督(教會的牧師)

必須符合什麼條件?(所有的基督徒也應該有監督的態度及行為。)監督必須

(7節): 

a. _______________  b. _______________  c. __________________ 

d. _______________  e. _______________  f. 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但… (8,9節) 

a. _______________ b. _______________ c. _______________ 

d. _______________ e. _______________ f. _______________ 

g.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7.  在羅馬書 12:1神要求我們做什麼? 

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

神得勝的方法 

8.  信徒不應效法什麼？（羅馬書十二 2）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.  信徒應當如何變化？（羅馬書十二 2）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. 這個變化是如何產生的？（以弗所書四 23,24）    

a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b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. 這種靈性的更新會在什麼時候發生？（哥林多後書四 16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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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當一個人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以後，誰會住在他的心裏？（哥林多前書十二 

    13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人重生時，就受聖靈的浸，他就成為基督身體的一部份。就在那時他受

浸歸入基督的身體。 

    

13. 加拉太書三 27如何描述受浸歸入基督？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這不是水洗，而是靈洗。在水洗時，身體是完全浸入水中的。在靈洗時，

一個人也是完全受浸於神的靈而歸入基督的身體。 

 

14. 在以弗所書一 13-14中，對聖靈在救恩中所做的工作有什麼記錄？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5. 雖然信徒在得救時都受了聖靈的浸在基督裏合一，但並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受 

    聖靈的管轄，在以弗所書五 18中，有什麼命令？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得勝的步驟 

    被聖靈充滿的生命是得勝生命的特質。一個人的生命惟有受聖靈掌管才會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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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聖潔的生活。一個“不潔淨的器皿”是不會被聖靈掌管的。 

 

16. 如果一個人的生命受聖靈掌管，他就得“在光明中行”---順服聖靈的引導--- 

就會和其他信徒彼此相交。為了維持住這個局面，根據約翰一書一 7，必須 

怎樣去對付罪呢？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7. 在基督赦免我們的罪之前，我們必須要做什麼？（約翰一書一 9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8. 在認罪和赦免罪之後，要受聖靈管理，我們必須做什麼？（羅馬書十二 1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9. 我們必須把自己獻給誰為了什麼目的？（羅馬書六 13）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. 管轄一個人的生命時，罪會如何？（加拉太書五 6）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得勝的基督徒生活—被聖靈充滿(管理)的生活 

   * 認罪後感受神的赦免 

   * 降服在聖靈面前，被祂充滿(以弗所書 5:18) 

   * 相信神應驗的應許並相信你已被聖靈充滿。 

  

 

  附加筆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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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的識別與應用 

從這個課程中有那些真理可以應用在我的生活中？ 
 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

 


